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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86_8C_E7_A8_8E_E5_c46_599474.htm 扣除项目比照《个体

工商户个人所得税计税办法(试行)》(国税发[1997J43号)的规

定确定，但下列项目的扣除依照本规定执行: 1.投资者的费用

扣除标准，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地方税务局参照《个人

所得税法》"工资、薪金所得"项目的费用扣除标准确定。投

资者的工资不得在税前直接扣除。但可按规定的标准扣除，

从2008年3月1日起投资者费用扣除标准每月为2000元。 投资

者兴办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的其费用扣除标准由投资者选择

在其中一个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中扣除。 本条规定的意义是:

投资者的工资、薪金收入不再按照工资、薪金的规定单独征

税，而是将其并入生产、经营所得一并计算，但可按照工资

、薪金征税的规定计算扣除相应的费用。 2.投资者及其家庭

发生的生活费用不允许在税前扣除。投资者及其家庭发生的

生活费用与企业生产经营费用混合在一起，并且难以划分的

，全部视为投资者个人及其家庭发生的生活费用，不允许在

税前扣除。 3.企业生产经营和投资者及其家庭生活共用的固

定资产，难以划分的，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企业的生产经营

类型、规模等具体情况，核定准予在税前扣除的折旧费用的

数额或比例。 4.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向其从业人员实际

支付的合理的工资、薪金支出，允许在税前据实扣除。 5.个

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拨缴的工会经费、发生的职工福利费

、职工教育经费支出分别在工资薪金总额2%、14%、2.5%的

标准内据实扣除。 6.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每一纳税年度



发生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用不超过当年销售(营业)收入15%

的部分，可据实扣除.超过部分，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

除。 7.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每一纳税年度发生的与其生

产经营业务直接相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，按照发生额的60%

扣除，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(营业)收入的5%0。 8.计提的

各种准备金不得扣除。 9.企业与其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

，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、费

用。不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、费

用，而减少其应纳税所得额的，主管税务机关有权进行合理

调整。 所称关联企业，其认定条件及税务机关调整其价款、

费用的方法，按照《税收征管法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

执行。 10.技资者兴办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应纳税额的计算方

法。 应纳税额的具体计算方法为:汇总其投资兴办的所有企业

的经营所得作为应纳税所得额，以此确定适用税率，计算出

全年经营所得的应纳税额，再根据每个企业的经营所得占所

有企业经营所得的比例，分别计算出每个企业的应纳税额和

应补缴税额D计算公式如下: (1)应纳税所得额=∑各个企业的

经营所得 (2)应纳税额=应纳税所得额×税率一速算扣除数 (3)

本企业应纳税额=应纳税额×本企业的经营所得÷三各个企业

的经营所得 (4)本企业应补缴的税额=本企业应纳税额一本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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